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

1. 采购项目、标段划分、响应报价、项目服务要求

1.1 项目名称：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北宿舍区维修服务外包项目

1.2 标包划分及合同履行期限、质量要求：本次采购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包）。

	项目名称
	标段（包）内容（范围）
	合同履行

期限
	质量要求
	地点

	见竞争性磋商公告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北宿舍区维修服务外包项目
	两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度考核通过后签订下一年度合同。
	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和规定，质量要求达到合格，并通过上级的核查。
	采购人指定地点


1.3 投标报价：

1.3.1供应商应按标段(包)进行投标，各标段(包)的磋商报价均应为达到服务要求下的目的地交验价，包括人工费、设备费、相关税费、交通费、材料费、知识产权(如有)、保险(如需)、所涉货物包装、技术服务费、培训费(如需)等与采购项目(标段(包))相关的、必须的款项及费用(包括未列明而完成交验所必须的所有费用、材料、工具、设施)。成交价格在成交合同范围内固定不变。

1.3.2 本次竞争性磋商共二次报价（含开标一览表报价共二次价格磋商）。磋商小组未对磋商文件作优化变更增加的，磋商中的报价均不应超过前次报价，供应商擅自调高报价的，磋商小组将按二次报价中的最低报价作为有效报价。供应商拒绝接受上述意见的，磋商小组将视为变相在提交投标文件（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投标文件（响应文件），并评定其为无效投标。依据磋商文件“第三章 3.5.5 违背承诺的责任追究措施 ”，供应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违约责任。

价格磋商规则详见第四章“评审办法 ”第“3.5.7 价格磋商 ”条款。

1.3.3 如供应商的投标报价未超过预算金额（见竞争性磋商公告 1.4）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该标段（包）做废标处理。

1.3.4 遵循第三章供应商须知 3.7.5 项规定。

2. 标段（包）内容（范围）及基本技术要求

2.1 采购要求及标段（包）内容（范围）：详见下述 2.4 款

2.2 项目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法规标准条款）

2.2.1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后，对本次采购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中强制采购品目的，投标产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投标文件中应当提供相应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

属于政府强制采购品目、而未按要求提供相应资料的，为无效投标。
2.2.2 同等条件下，获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或贫困地区产品优先采购。

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

2.2.3 本次采购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

2.2.4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政策：见第四章“评审办法 ”第 4 条。

2.2.5 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

2.2.6 促进残疾人就业：见第四章“评审办法 ”第 4 条。

2.2.7 所供产品有环保政策要求的，应符合相关环保法律政策要求。

2.3 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供应商所报响应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部颁标准及行业规范的要求，符合国家各项强制性规范及安全标准，响应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不应与第三方存在知识产权权属问题；供应商应本着服务客户、为客户着想的宗旨，来完善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及技术要求未尽事宜，不得以《磋商文件》未列明事项为由，来降低响应响应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的质量。

2.4 具体要求及内容（范围）
采购内容

一、项目名称：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北宿舍区维修服务外包项目

二、项目服务期限：两年
三、项目实施地点：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北宿舍区

四、项目概况：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北宿舍区，学生宿舍楼4栋、新建学生宿舍楼2栋共6栋，总面积约3.6万㎡，在住校生约5500余人。（新建宿舍楼如在中标服务期内未建设完成或无学生入住，采购方将按照实际服务范围给与结算）。
五、人员配置参数要求

（一）本项目需配备总人数：12人；所配备人员年龄均不得超过55周岁，分别为：项目负责人1名、电工4人（需持有高压电工证至少1人，需要持证上岗）、电焊维修工1名（需持有焊工证及安全操作证）、维修工6人（水工、泥工、勤杂工等，要求见下述（四）水电维修工要求）。

（二）项目负责人及水电维修工工作人员应按照学校人员考勤要求，每日按时考勤。项目负责人负责与学校后勤处对接，并负责水电维修工等人员的管理。

（三）电工为男性，须具有国家或地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部门颁发的作业类别为电工作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或国家能源局及其分支机构颁发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至少1名电工具备高压电工证，且所有人员具备电气安全相关知识技能，且操作熟练。

（四）水电维修工为男性，应具备金属及非金属管子加工和管路安装、调试、维护、砌筑、抹灰、电焊机使用等维修技能，操作熟练。

（五）以上对人员的年龄规定，以签订合同时的日期为准。

（六）对于有证件要求的工种，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承诺提供人员具有相应工种证件，并在签订合同后将证件原件交采购单位审核。

（七）项目负责人、水电维修工等工作人员须身体健康，无劳动、职防等部门规定的与所从事行业相关的传染病、职业病和慢性病，合同开始履行后，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单位提供所聘人员的健康证明。

（八）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详细列明人员配备数量及其人工费用支出金额等报价组成。投标报价应包括：

1.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2.各项社会保险费；

3.税金；

4.其他与维修服务项目有关的一切费用。

供应商在系统中填写开标一览表时要列明上述4项明细清单的分项报价，如未列明分项报价的视为无效供应商。根据财政部《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年2号）文件要求，如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有效供应商报价或评审小组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成本、维保费用等；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六、工作服务内容

（一）负责北宿舍区，学生公寓门窗、玻璃、纱扇、门框门锁、窗帘、吊顶、隔断以及桌椅等公共家具的安装、维修、更换。

（二）负责北宿舍区建筑室内的电力线路、电风扇、灯具照明、插座、时控器及相关配电设施的巡查、维修、更换。

（三）负责北宿舍区院内路灯、操场高杆灯、庭院灯等室外灯具照明设施及其线路、配电设施的巡查、维修、更换。

（四）负责北宿舍区院内各公共场所临时电源线路正常运行。

（五）负责北宿舍区学生公寓建筑室内外冲水阀、水龙头、阀门、卫生洁具、窨井盖等给排水设施及给排水管道的巡查、维修、更换。

（六）负责北宿舍区学生公寓内日常公共用品搬运。

（七）负责北宿舍区学生公寓宿舍楼建筑室内暖气片及每层热水器日常维修、更换。每周巡查各楼内外周边公共设施。

（八）负责北宿舍区防汛物资运输摆放。

（九）负责北宿舍区院内井盖、排水沟盖维修、更换。

（十）负责北宿舍学生公寓宿舍楼建筑墙体、地面局部维修。

（十一）每周巡查各楼内外周边公共设施，发现损坏及时维修.

（十二）从业人员工作期间要统一着装，不串岗，不脱岗，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有完整的值班、交接班记录。

（十三）损坏严重无法维修的设备，经负责人报学校后勤处，待学校核实后由学校负责采购提供。

（十四）所需维修工具自备。

七、项目服务时间要求：

（一）本项目需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电工4人（需持有高压电工证至少1人，需要持证上岗）、电焊维修工1名（需持有焊工证及安全操作证）、维修工6人。工作期间按照学校考勤制度执行。

（二）每天夜间需有水电维修人员2人值守，节假日24小时值班，值班人数每天不低于2人。

（三）高压配电室需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

八、服务考核和奖罚措施

（一）应根据校方工作需求，制订出各岗位严格的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和考核制度，并制订出相应的员工奖惩办法。

（二）服务期内，乙方有明显服务不到位、推卸责任、酗酒等现象，经查证后，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扣减100-500元服务费的处罚。

（三）合同期内，乙方员工出现严重过错，致使校方发生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恶性事故或造成恶劣影响的，校方除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乙方的相关责任外，有权立即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

2.10 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见“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 第 8 条“验收 ”条款。

2.11 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无

3. 项目其他要求
无

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